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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取消/放弃答辩资格审核表
	学院
	
	专  业
	

	学生姓名
	
	学号
	
	年  级
	
	指导教师
	

	取消/放弃答辩资格原因：
指导教师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专业负责人意见：
专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院意见：
分管院长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
学院盖章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务处意见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1、本表经教务处审核后的复印件交由学院存档；
      2、对取消该学生毕业论文答辩资格的相关因果材料学院须一并存档；

      3、取消本次毕业论文答辩的学生，经本人申请，可在第九或第十一学期期末到学院登记，安排选题和导师，重新修读。

